
吴祖武益阳地区财税局

主管部门，只顾本地区、本系统的利益，不顾国

家法纪，支持酒厂这种行为，使酒厂有恃无恐。
宁乡县酒厂偷税、瞒利是很典型的，检查

出来以后却处理不下，是发人深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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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几年来，为维护国家的社

会秩序与经济秩序，从中央到地

方都相应制订和建立健全了各项

规章制度。这些规章制度中都少

不了违者罚的条款，以表严明纪

律、追究责任。由此而处以罚款

的有：环保污染罚款、违章占地

罚款、违章建筑罚款、空头支票

罚款、银行退付罚款、货车空驶

罚款、违反交通罚款、超用电力

指标罚款、浪费用水罚款、电话

违章罚款、卫生不合格罚款、违

反工商管理罚款、运 输违章罚

款、铁路部门延期提货罚款、偷

漏税罚款等不下几十种。从这些

罚款的旨意来领会，不外乎是对

一些单位和个人负有的责任给予

经济上的惩处。目的是为了严明

法纪，贯彻制度，惩罚少数，教

育多数。但在实践中有些罚款并没起到预期的

目的。违章的行为依然如故、罚款无济于事是

司空见惯的。其根本原因何在？我想，这大概

与制订规章制度时，只有规定违者罚，没有规

定罚款从那里出有很大关系。因此，一些单位

受罚并不在乎。罚款并没从企业自有的资金中

负担，更没有由责任 者本人负担，统统由行

政经费、企业管理费、营业外支出等 项下 列

支。这样对单位或企业伤不了筋、动不了骨，
有责任的个人分文不掏，奖金照领。最终负担

罚款的只有国家财政。其实质是：罚来罚去，罚

了国家。
因此我们建议，上述罚则似应改变。可以

明确规定，罚款中哪些由单位的自 有资金负

担，哪些由被罚者本人负担。不采取这些措施，

若想对违章行为真正加以限制和惩处，是难以

做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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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违反财经

纪律的现象要制止

庄玉明

编辑同志：

前年，我在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干校学习，
发现有些医疗单位经常派员到干校或旅客密集

的场所去卖药。流动服务，方便出差人员寻药

就医，本是无可非议的好现象。但仔细考察一

下，不难发现这种形式问题很多，其一，不论

有病的或无病的，凡是购药者，一律 给 予 开

报销单据。其二，为了让购药者回原单位顺利

报销，每张报销单据都附加了一张 一 角钱的

“诊察费”收据，搞了个假证明，又使购药者

的报销单据进一步“合法”化。其三，在出售

的药品中，有不少纯属补品，如人参精、蜂乳

等，这类补品国家早有明文规定，由用者全费

自理。但卖药者却不加区分，一律填写在“现

金医疗费收据”的西药费栏内。有些人一买就

是十几元，甚至几十元，回去当西药报销。
笔者当时认为，这种违反财经 纪律的 行

为，会很快得到制止，没想到时至今日，不但

无人过问，而且还扩散到其它部门，一摊未走，

又来一摊。卖书的更新奇，他们为了使各类书

籍得以畅销，讨好和吸引顾客，竞将盖有现金

收讫的空白报销单据，交给顾客自己填写现金

数目字，给私利熏心者以可乘之机。
据反映，类似上述情况的各地屡见不鲜，

群众十分不满，省农场总局干校有位老师气愤

地说：“这是明目张胆地搞不正之风，与党号召

的两个文明建设格格不入。”建议有关部门的领

导采取必要的措施，狠狠煞一下这股不正之

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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